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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研發菁英獎助學金實施要點 

 
105年8月4日學程會議新訂通過 

105年9月1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106年2月13日學程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2月24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10月15日學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11月18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臺北醫學大學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

延攬及培育優秀研究人才，特提供『臺北醫學大學新藥研發產業

博士學位學程研發菁英獎助學金』（以下簡稱研發菁英獎助學金）

予本學程學生申請，並訂定「臺北醫學大學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

位學程研發菁英獎助學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之經費來源、補助金額係依據教育部『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

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之規定執行。 

第三條 學生就學期間每年得申請之研發菁英獎助學金金額為新臺幣二十

萬元整。獎助學金每年申請一次，每半年核發一次。 

一、以碩博士五年一貫研發模式入學之學生最多得申請五年獎助學金，

五年共新臺幣一百萬元整。 

二、以博士四年研發一貫模式入學之學生最多得申請四年獎助學金，

四年共新臺幣八十萬元整。 

第四條 本要點設研究生研發菁英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

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學程主任提交推薦名單後，經

藥學院院長推選由若干名組成之，並指定一名為召集人。任期二

年，連選得連任。 

第五條 研發菁英獎助學金每年申請一次，其申請資格、申請流程、申請需

繳交資料及評核標準如下： 

一、申請資格：本學程之全時研究生，全時研究生定義係依據『臺北

醫學大學研究生獎勵學金實施要點』之規定。 

二、申請流程：申請獎勵金之學生應於該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後一個月

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經學程辦公室確認資料完備後，彙整申請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

提報研究生研發菁英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會議紀錄核決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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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內進入請款流程。 

三、申請需繳交資料(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開始申請): 

1. 研發菁英獎助學金申請書一份。 

2. 前一學期之修業成績單一份。 

3. 修業進度報告一份。 

4. 指導教授評估表一份（如申請時尚無指導教授，則無需提供）。 

四、評核標準: 

1. 所有必修及選修課程成績皆需及格。 

2. 修業進度報告佔百分之五十。 

3. 指導教授評估佔百分之五十。 

第六條 其他申請注意事項: 

一、學生因休、退學、因學習評量結果未通過、接受其他政府獎助，

或正規學期時間(包括寒、暑假)另有全職工作(以投保薪資計算)，

即應停止獎助學金撥付，並不得因復學或就讀其他學程而再申請

獎助。 

二、因其他因素自行申請退出本計畫者，除停止獎助學金撥付外，應

由學校追繳其已受領本獎助學金總額二分之一。 

三、學生得同時申領民間個人、企業或法人給付之獎助學金，惟不得

同時申領其他政府獎學金；同時受領政府獎助學金者，除停止本

獎助學金撥付外，應由學校追繳其重複受領之本獎助學金，但一

次性給與或競爭性獎優獎助學金，如論文獎助、學年成績獎優或

短期出國補助等，不在此限。 

第七條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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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研發菁英獎助學金申請書 

 

編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學號  

系所  年級  手機  

戶籍

地址 

 

 

通訊

地址 

 

 

申請

資格 

依「臺北醫學大學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研發菁英獎助學金實施

要點」第五條研究生助學金之申請條件等規定辦理（詳辦法全文）。 

應繳

資料 

(已交請

勾選) 

□ 研發菁英獎助學金申請書一份 

□ 前一學期之修業成績單一份 

□ 修業進度報告一份 

□ 指導教授評估表一份（如申請時尚無指導教授，則無需提供） 

 

 

申請學生 (簽名): 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 

初審

意見 

承辦人：        學程主任:         院長： 

 

□符合申請資格 

□未符合申請資格 

 

 

 



Regulations and Forms in English Version are constructing, please refer to 

these following websites: 

 

1. Curriculum Section(TMU): 

http://aca.tmu.edu.tw/front/CurriculumDivision/CurriculumDivision_6/archive.php?ID=dG

11X2FjYSZDdXJyaWN1bHVtRGl2aXNpb25fNg== 

 

2. Registration Section(TMU): 

http://aca.tmu.edu.tw/front/RegistrationOffice/RegistrationOffice_8/archive.php?ID=dG1

1X2FjYSZSZWdpc3RyYXRpb25PZmZpY2VfOA== 

 

3.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ttps://english.moe.gov.tw/mp-1.html 

http://aca.tmu.edu.tw/front/CurriculumDivision/CurriculumDivision_6/archive.php?ID=dG11X2FjYSZDdXJyaWN1bHVtRGl2aXNpb25fNg==
http://aca.tmu.edu.tw/front/CurriculumDivision/CurriculumDivision_6/archive.php?ID=dG11X2FjYSZDdXJyaWN1bHVtRGl2aXNpb25fNg==
http://aca.tmu.edu.tw/front/RegistrationOffice/RegistrationOffice_8/archive.php?ID=dG11X2FjYSZSZWdpc3RyYXRpb25PZmZpY2VfOA==
http://aca.tmu.edu.tw/front/RegistrationOffice/RegistrationOffice_8/archive.php?ID=dG11X2FjYSZSZWdpc3RyYXRpb25PZmZpY2VfOA==
https://english.moe.gov.tw/mp-1.html

